
王
汎
森

美
國
普
林
斯
頓
大
學
博
士
，
現
任
中
央
研
究
院
歷
史

語
言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
，

曾
任
中
研
院
史
語
所
副
研
究

員
、
副
所
長

，
主
要
專

長
為
歷
史

，

代
表
著
作
有

全
早
太
炎
的
思
想

γ

《
古
史
辨
運
動
的
興
起
》

、

《
咐
，
已
∞
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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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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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弱
水

美
國
耶
魯
大
學
博
士

，

現
任
中
央
研
究
院
歷
史
語
言

研
究
所
副
研
究
員
，
的
目
任
美
國
耶
魯
大
學
歷
史
系
講

師
、
加
拿
大
英
屬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亞
洲
研
究
系
助
理

教
授
，

主
要
專
長
為
唐
史
、
中
國
思
想
史

、

比
較
思

想
史
F
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柳
宗
元
與
中
唐
思
想
變
遷
》

(
英
文
)
及
中
英
文
學
術
論
文
多
篇
。



. 

駕護;;
唔，

李
清
澤

博
士
，
現
任
紐
約
市
立
大
學
心
理
學
教
授
、
中
央
研

究
院
民
族
學
研
究
所
客
座
教
授

F

的
回
任
紐
約
市
立
大

學
布
魯
克
林
學
院
心
理
學
系
主
任

、

紐
約
全
鷹
學
院

院
長
，
主
要
專
長
為
心
理
學
、
文
化
心
理
學
、
氣

學
，
代
表
著
作
有
〈
六
藝
初
探

.. 

氣
之
闡
釋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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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弱
水

台
灣
社
會
存
在
著
各
式
各
樣
的
倫
理
觀
念
，
但

一
般
似
乎
感
覺
，
公
民
倫
理
不
太
發
達
，
這
是
我

們
生
活
中
許
多
困
擾
與
障
礙
的
主
要
來
源

。

本
文
試
圖
將
台
灣
的
民
間
倫
理
與
公
民
倫
理
的
基
本
原
則

作
一
些
對
比
，
看
看
它
們
之
間
有
怎
樣
的
關
係
|

|

在
哪
些
方
面
，
兩
者
是
相
合
的
?
又
在
哪
些
方

面
，
可
能
是
不
對
應
，
甚
或
有
衝
突
的
?
本
文
的
首
要
目
的
在
求
了
解
現
象
，
另
外
也
想
對
如
何
發
展

成
熟
的
台
灣
公
民
文
化
，
提
供
少
許
看
法

。

本
文
所
說
的
「
民
間
倫
理
于
是
指
普
遍
存
在
於
台
灣
的
倫
理
觀
，
並
不
意
味
在
民
間
倫
理
之

外
，
另
外
還
有
菁
英
倫
理

。

個
人
採
用
這
個
詞
語
，
也
是
想
點
出
，
這
些
觀
念
是
自
然
形
成
的
，
有
長

久
的
淵
源
，
因
此
力
量
龐
大
、
深
植
人
心
，
恐
怕
也
散
布
於
台
灣
以
外
的
華
人
社
會

。

民
間
倫
理
的
範

圍
非
常
廣
，
不
太
可
能
作
整
體
的
探
討
，
本
文
將
集
中
於
說
明
兩
個
深
具
社
會
意
涵
的
觀
念
。



首
先
，
是
「
愛
」
的
觀
念

。

在
台
灣
，
「
愛
」
不
但
是
最
常
受
到
宣
揚
的
社
會
性
價
值
，
在
人
們

心
中
，
似
乎
也
是

一
切
道
德
的
根
本
原
理

。

這
個
字
無
所
不
在
，
從
廣
告

、
新
聞
媒
體
到
日
常
談
話
，

處
處
可
以
見
到
它
的
蹤
跡
。
台
灣
規
模
最
大
的
慈
善
組
織
「
慈
濟
功
德
會
」
所
辦
的
電
視
台
，
就

叫

「
大
愛
」
。

與
「
愛
」
相
關
的
詞
語
，
還
有
「
情
?

「
真
心
」
等
，
都
廣
泛
流
行

。
為
了
寫
這
篇
文

章
，
個
人
作
了
一
個
小
小
的
測
試
。
我
利
用
蕃
薯
藤
引
擎
在
電
腦
網
路
上
搜
尋
含
有
「
愛
」
字
的
台
灣

網
站
，
一
舉
發
現
了
八
五
九
個
，
再
透
過
「
雅
虎
」
搜
尋
全
世
界
含
有
「

-
2
己
這
個
字
的
網
站
，
只

找
到
八
十
四
個
。

各
種
跡
象
顯
示
，
至
少
在
語
言
文
字
的
層
面
，
台
灣
對
「
愛
」
情
有
獨
鍾
'
可
以
說

是
我
們
的
「
最
愛
」
。

尤
有
進
者
，
在
台
灣
不
滿
於
公
民
文
化
的
現
狀
，
而
亟
思
有
以
改
進
的
人
，
也
大
都
以
「
愛
」
為

主
要
論
據
。
我
手
邊
有
一
本
中
華
民
國
群
我
倫
理
促
進
會
編
印
的
藺
揚
公
共

倫
理
的
文
集
，
書
名
就
叫

《
推
愛
集
Y

意
思
是
，
我
們
應
當
將
自
己
對
親
人
朋
友
的
愛
推
廣
到
社
會
大
眾

。

「
愛
」
的
觀
念
為
什
麼
在
台
灣
的
道
德
意
識
中
佔
有
如

此
重
要
的
地
位
，
原
因
應
該
不
少
。
這
裡

只
想
指
出
，
這
個
情
況
不
是
短
期
形
成
的
，
它
和
漢
人
文
化
的
基
本
道
德
意
識
結
構
有
關

。

簡
單
地

說
，
長
久
以
來
，
中
國
社
會
有

一
個
重
要
的
意
念
，
就
是
價
值
的
最
終
來
源
是
人
心
，
人
的
主
觀
善

意
。

這
個
意
念
是
由
很
多
個
別
觀
念
匯
集
而
成
的
，
或
者
說
，
它
表
現
在
很
多
方
面

。

其
中
歷
史
最

1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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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
，
地
位
最
關
鍵
的
，
就
是
儒
家
思
想
中
的
「
仁
」

。

在
儒
家
思
想
史
上
，
「
仁
」
的
基
本
意
義

一
直
相
當
穩
定
。

從
孔
子
開
始
，
「
仁
」

一
方
面
指
人

生
命
內
在
的
道
德
感
，
另
方
面
則
代
表
道
德
價
值
的
全
體
或
道
德
實
踐
的
終
極
成
果

。

「
仁
」
是
怎
樣

的
道
德
感
呢
?
一
個
普
遍
的
看
法
是
，
「
仁
」
主
要
指
人
對
外
在
事
物
的
同
情
，
特
別
是
對
人
間
苦
難

的
敏
感
。
就
是
在
這
層
意
義
上
，
孟
子
說
:
「
仁
，
人
心
也
」
(
《
告
子
上
》
)
;
「
側
隱
之
心
，
仁
之

端
也
」
(
《
公
孫
丑
上
》
)
。
宋
儒
程
顯
則
認
為
，
醫
書
上
把
手
足
麻
痺
稱
為
「
不
仁
于
最
能
透
露
「
仁
」

的
精
義
，
換
言
之
，
「
仁
」
就
是
不
麻
木
，
感
通
外
物
。
(
《
程
氏
遺
書
》
卷

二
上
)
由
於
「
仁
」
的

以
上
性
質
，
它
經
常
被
界
定
成

「
愛
」
。
獎
遲
問
仁
，
孔
子
答
以
「
愛
人

」
(
《
論
語
顏
淵
》
);
孟
子

云.. 

「
仁
者
愛
人
」
(
《
離
霎
下
》
)
。

唐
代
的
韓
愈
則
說
:

「
博
愛
之
謂
仁
」
(
《
原
道
》
)
。
宋
人
周
敦
頓

稱
「
仁
」
為
「
德
愛
」
(
《
通
書
》
)
;
朱
熹
也
以
「
仁
」
為
「
愛
之
理
，
心
之
德
」

。

(
《
論
語
集
注
》

卷
一
)
總
而
言
之
，
作
為
儒
家
思
想
的

一
個
核
心
觀
念
，
歷
來
關
於
「
仁
」
的
討
論
雖
然
複
雜
萬
端
，

「
愛
」
可
以
說
是
最
通
俗
的
詮
釋
。

值
得
注
意
，
在
儒
家
思
想
中
，
「
仁

」
不
僅
僅
是

一
個
德
目
而
己
，
它
更
常
被
視
為
儒
家
倫
理
的

整
體
性
格
。

這
是
敢
自
孔
子
的
觀
點

。

程
顯
的
弟
弟
程
頤
說
:

「
仁
者
，
天
下
之
公
，

善
之
本
也
」
'

(
《
易
傳
》
卷
二
復
卦
)
是
這
個
想
法
很
清
楚
的
表
達

。

程
氏
兄
弟
和
其
他
宋
代
理
學
家
都
曾
表
示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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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
「
仁
」
既
是
仁

、
義
、
禮
、
智
、
信
五
常
中
的
一
端
，
也
同
時
包
含
了
其
他
四
者
。
扼
要
地
說
，
從
先

秦
開
始
，
儒
家
就
有
以

「
仁
愛
」
為

一
切
善
的
本
源
的
思
想
，
在
後
世
，
這
個
信
念
不
但
繼
續
存
在
於

儒
家
內
部
，
也
廣
為
中
國
社
會
所
接
受

。
這
個
傳
統
代
表
的
是

一
個
注
重
心
理
狀
態
的
倫
理
觀
，
影
響

所
及
，

一
些
具
有
客
觀

意
涵
的
道
德
概
念
，

譬
如

「
理
」
、

「
義
」，
在
漢
人
文
化
中
也
都
高
度
內
心
化

了
。

台
灣
社
會
對
於
「
愛
」
的
信
仰
，
顯
然
還
有
另

一
個
主
要
歷
史
來
源
，
就
是
佛
教
的
慈
悲
觀
念

。

佛
教
在
元
明
以
後
衰
落
，
但
它
的

一
些
觀
念
，
已
經
發
生
了
根
深
蒂
固
的
影
響
，
後
來
這
些
觀
念
透
過

民
間
教
派
和
信
仰
繼
續
傳
播
，
得
以
流
傳
不
歇
，
「
慈
悲
」
就
是
其
中
的

一
項
。

從
原
始
佛
教
時
期
開

始
，
「
慈
悲
」
即
為
佛
教
的
重
要
價
值
，
大
乘
佛
教
興
起
，
更
以
之
為
中
心
教
旨
，
標
示
自
己
的
崇
高

地
位
，
貶
斥
起
源
較

早
的
其
他
部
派
與
獨
立
修
行
者
為
「
小
乘
」
。
照
一
般
的
理
解
，
「
慈
」
的
語
義

是
「
與
眾
生
樂
」
'
「
悲
」
則
是
「
拔
眾
生
苦
」
。
在
中
國
佛
教
，
通
常
並
不
對
這
兩
個
字
深
加
區
分
，

而
用
以
通
指
對

一
切
眾
生
|
包
括
人
以
外
的
生
命
|

的
慈
愛
、
憐
憫
與
同
情

。

簡
單
地
說
，
「
慈
悲
」

是
一
種
純
粹
化
了
的
愛
。

「
慈
悲
」
雖
然
是
外
來
的
觀
念
，
在
社
會
影
響
上
，
恐
怕

比
本
士
的

「
仁
愛
」
更
為
廣
泛
而
直

接
。

「
慈
悲
」
觀
念
有
兩
個
值
得

一
提
的
特
色
。

首
先
，
慈
悲
強
調
具
體
的
施
善
行
為

。

大
乘
佛
教
的

1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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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波
羅
密
菩
薩
行
，
頭

一
項
就
是
「
布
施
」
。
中
國
的
社
會
救
濟
活
動
在
南
北
朝
時
代
開
始
大
規
模
出

現
，
也
多
是
佛
教
所
主
導

。

佛
教
的
行
善
，
特
別
強
調
濟
貧
救
難
。

一
直
到
今
天
的
台
灣
，
慈
善
救
濟

還
是
最
能
被

一
般
人
所
理
解
的
公
益
行
為
，
也
最
能
引
起
共
鳴
，
這
個
情
況
清
楚
地
顯
示
，
台
灣
的
社

會
倫
理
觀
與
佛
教
有
深
厚
的
淵
源

。

其
次
，
「
慈
悲
」
經
常
與
功
德
、
福
報
的
思
想
聯
結
在
一
起

。

在
佛
教
內
部
血
二
般
民
間
，
長
久

以
來
存
在
一
種
看
法
，
認
為
布
施
能
為
行
善
者
帶
來
好
的
報
應

。

對
於
這
個
觀
念
，
佛
教
有
個
說
法
，

稱
作
「
福
田
」
'
意
思
是
，
行
善
的
對
象
是
使
人
獲
得
幸
福
的
田
地
。
「
福
田
」
當
中
，
功
德
最
大

的
，
是
對
「
悲
田
」
|

即
困
窮
者
l

的
布
施
供
養
。
此
外
，
還
有
「
施
物
福
田
」
'
指
造
橋
修
路
鑿
井

等
事
;
醫
療
則
為
「
看
病
福
田
」

。

簡
單
地
說
，
福
田
觀
念
主
張
慈
善
行
為
是
有
功
德
的
。
雖
然
有
佛

經
強
調
布
施
者
不
應
期
待
報
酬
，
一
幅
報
思
想
無
疑
是
社
會
福
利
活
動
在
漢
人
文
化
生
根
的
重
要
動
力
。

台
灣
另
外

一
個
極
其
流
行
的
倫
理
觀
，
或
許
可
以
稱
為
「
善
惡
倫
理
」

。
這
可
能
是
近
八
、
九
百

年
來
漢
人
社
會
最
盛
行
的
道
德
思
想
，
廣
見
於
各
種
家
訓
、
善
書
、
功
過
格
、
教
育
讀
本
、
宗
教
文

獻
，
更
活
在
人
們
的
口
頭
心
裡

o

現
存
最
早
的
著
名
善
書
是
大
約
成
於
南
宋
的
《
太
上
感
應
篇

γ

此

文
到
現
在
還
不
斷
在
台
灣
被
翻
印
散
布
，
展
現
了
善
惡
倫
理
強
韌
的
生
命
力

。

就
形
式
而
言
，
善
惡
倫
理
有
兩
個
特
色
。
第

一
，
它
把
具
有
道
德
意
涵
的
行
為
(
甚
至
念
頭
)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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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
為
「
善
」
和
「
惡
」
'
勸
人
要
行
善
避
惡

。

用
佛
教
《
增

一
阿
合
經
》
的
話
來
說
，
就
是
「
諸
惡
莫

作
，
諸
善
奉
行
」
o

第
二
，
善
惡
倫
理
特
別
為
道
教

、

佛
教
和
各
種
民
間
信
仰
所
宣
揚
，
強
調
報
應
，

善
有
善
報
，
惡
有
惡
報
，
善
惡
導
致
的
功
過
甚
至
還
可
以
相
低

。
善
惡
倫
理
的
這
個
部
分
與
福
田
觀
念

相
當
類
似
。

至
於
善
惡
體
系
的
內
容
，
則
眾
口
紛
耘
，
甚
為
龐
雜

。

大
體
來
說
，
忠
孝
倫
常
、
社
會
倫
理
和
宗

教
倫
理
是
最
主
要
的
類
別

。

宗
教
倫
理
的
部
分
，
依
勸
善
文
撰
寫
人
的
信
仰
，
常
有
不
同
的
方
向
，
如

佛
教
徒
批
評
殺
生
，
道
教
徒
要

人
敬
神
。

後
文
討
論
民
間
倫
理
與
公
民
倫
理
的
關
係
時
，
會
稍
觸
及
社

會
倫
理
的
具
體
內
容
，
此
處
省
略

。

總
結
以
上
，

本
文
揭
示
了
台
灣
民
間
倫
理
中
的
兩
項
重
要
觀
點

。
一
項
把

「
愛
」
，
或
人
的
主
觀

情
意
，
視
為
道
德
的
根
本
基
礎
，
這
個
看
法
在
社
會
性
的
價
值
方
面
表
現
尤
其
強
烈

。

另
一
則
是
行
善

戒
惡
的
指
導
原
理

。

接
下
來
，
要
略
微
討
論
公
民
倫
理
的
性
質

。

公
民
倫
理
的
基
本
意
思
，
可
說
是
社

會
成
員
在
公
共
生
活
中
所
應
有
的
心
態
與
行
為
準
則

。

這
是
現
代
生
活
中

一
個
非
常
大
的
範
圈
，
我
們

隨
意
就
可
舉
出
許
多
條
目
，
例
如

.. 

同
胞
愛
、

慈
善
心
、

社
區
服
務
、

參
與
公
共
事
務
、

忠
於
國
家
、

尊
重
他
人
、
容
忍
、

守
法

、

愛
惜
公
物

、

不
侵
佔
公
共
空
間

。

不
過
，
只
憑
零
散
的
列
舉

，

很
難
看
出

公
民
倫
理
的
特
色
，
我
們
還
必
須
找
到
涵
蓋
面
廣
而
精
要
的
基
本
原
則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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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
里
士
多
德
在
《
政
治
學
》
(
可
O
E
F
S
)

一
書
中
勾
勒
的
公
民
圖
象
也
許
就
有
這
樣
的
功
能
。
亞

里
士
多
德
認
為
，

一
個
理
想
的
公
民
是
指
，
他
既
是
好
的
統
治
者
，
又
是
好
的
被
統
治
者
|
|
他
同
時

具
備
統
治
者
與
被
統
治
者
的
能
力
與
意
願

。

換
句
話
說
，
好
公
民
有
兩
個
面
相
，

一
是
積
極
的
，
或
作

為
性
的
，
一
是
消
極
的
，
或
不
作
為
性
的

。

前
者
展
現
於
政
治
參
與
，
後
者
則
導
使
公
民
遵
守
自
己
協

同
立
下
的
法
律
。
亞
氏
的
定
義
很
切
合
現
代
民
主
政
體
的
環
境
。
民
主
政
體
的
特
點
是
，
人
民
有
權
參

加
政
治
過
程
，
雖
然
如
何
讓
這
種
權
利
發
揮
實
質
的
功
效
，
在
大
多
數
社
會
仍
面
臨
很
大
的
困
難
。
亞

里
士
多
德
的
思
想
和
現
代
世
界
觀
倒
是
有
一
個
主
要
差
別

.. 

他
不
曾
區
分
政
治
與
社
會
現
象

。

我
們
如

果
能
把
他
的
公
民
觀
念
賦
予
社
會
的
意
義
，
大
概
就
能
得
出
周
延
的
現
代
公
民
倫
理
原
則
了

。

總
括
而

言
，
亞
里
士
多
德
式
的
公
民
倫
理
是
，
公
民
既
應
致
力
於
增
進
公
共
福
祉
，
也
須
節
制
自
己
的
行
為
，

使
其
不
對
他
人
與
社
會
造
成
損
害
。

關
於
公
民
倫
理
的
兩
個
面
相
，
這
裡
要
做
兩
點
的
澄
清
。
首
先
，
這
兩
個
方
面
都
很
重
要
，
「
消

極
」
或
「
不
作
為
」
的
名
稱
決
無
貶
義
。
其
次
，
這
兩
個
面
相
雖
然
都
不
可
或
缺
，
在
個
人
行
為
上
，

消
極
面
經
常
真
有
優
先
性
，
就
此
點
而
言
，
我
們
甚
至
可
以
說
，
這

一
面
比
積
極
面
更
重
要
。

為
了
迅

速
闡
明
個
人
的
這
點
看
法
，
現
在
要
先
提
出

一
個
比
較
極
端
的
假
想
情
境
，
以
為
論
證

。

火
災
是
社
會

的

一
種
主
要
災
害
，
從
公
民
倫
理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要
減
少
火
災
帶
來
的
損
害
，
可
以
有
兩
項
作
法
，

一



是
鼓
勵
人
們
去
當
義
消
，
增
加
滅
火
的
力
量
，
另

一
則
是
要
求
人
們
注
意
火
源
，
減
少
火
災
的
發
生

。

假
定
有
個
社
會
，
參
加
義
消
的
風
氣
很
盛
，
但
認
為
縱
火
只
是
無
傷
大
雅
的
遊
戲
，
對
縱
火
者
的
處
罰

很
輕
微
，
只
是
呼
籲
大
家
努
力
救
火

。

這
會
是

一
個
什
麼
狀
況
?
無
疑
地
，
是
個
火
災
頻
繁
的
社
會

。

在
這
裡
'
也
許
還
有
義
消
人
員
自
己
縱
火
，
如
果
沒
人
知
道
，
就
是
善
士
，
被
人
發
現
，
則
成
為
義

賊
。

讓
我
們
再
想
像
另
外

一
種
情
境
。

這
是

一
個
沒
有
志
願
消
防
隊
但
人
們
普
遍
注
意
火
源
的
社
會
，

縱
火
更
是
希
罕
，
可
以
想
見
，
此
地
火
災
相
當
少
，
也
許
專
業
消
防
隊
就
足
夠
應
付
了

。

以
上
的
想

像
，
目
的
是
在
顯
示
，
公
民
倫
理
的
消
極
面

|

如
防
火
、
不
縱
火
!

是
公
民
倫
理
的
根
本
要
素
，
有
時

重
要
性
比
積
極
面
|

如
志
願
救
火
|
還
要
高

。

現
在
，
讓
我
們
接
近
現
實
二
此

-7
如
果
我
們
希
望
生
活

周
遭
有
令
人
愉
悅
的
公
共
空
間
，
希
望
家
門
口
的
巷
道
常
能
保
持
清
爽

。

怎
樣
的
社
會
變
動
較
能
有
效

達
成
這
個
結
果
?
是
鼓
勵
義
務
清
掃
活
動
，
還
是
抑
制
扔
垃
圾
、
倒
污
水
的
行
為
?
答
案
應
該
是
後

者
。

這
又
顯
示
了
消
極
面
公
民
德
行
的
重
要

。

接
下
來
，
要
考
慮
台
灣
民
間
倫
理
與
公
民
倫
理
的
關
係

。

先
從
「
愛
」
談
起

。

很
明
顯
，
「
愛

」

(
或
「
仁
」
或
「
慈
悲
」
)
是
完
整
的
公
民
倫
理
應
有
的
一
部
分
。
古
今
中
外
許
多
宗
教
家
和
關
心
普
遍

福
祉
的
思
想
家
，
都
鼓
吹
「
愛
」
或
類
似
的
價
值
，
因
為
「
愛
」
是
能
使
人
走
出
孤
立
的
自
我
和
家

庭
，
與
陌
生
人
、
大
眾
接
觸
的
重
要
力
量

。

沒
有
人
與
人
的
互
相
關
心
，
公
民
社
會
的
構
成
與
運
作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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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
困
難
的
。

公
民
倫
理
的
目
的
，
在
於
促
成
合
理
而
優
質
的
公
共
生
活
，
依
此
，

「
愛
」
是
任
何
公
民

倫
理
體
系
所
不
可
或
缺
的

。

我
們
雖
然
很
難
想
像
缺
乏
仁
愛
成
分
的
公
民
倫
理
，
「
愛
」
似
乎
只
能
是
這
種
倫
理
的

一
個
部

分
，
或
許
還
不
宜
佔
據
核
心
的
位
置

。

以
下
想
以

三
點
來
說
明
這
個
看
法

。

首
先
，
在
公
民
社
會
，

「
愛
」
最
能
發
揮
作
用
的
，
是
在
社
會
結
合
、
運
作
、
互
助
的
方
面
;
從
個
人
的
角
度
出
發
，

「
愛
」

使
人
積
極
參
與
群
體
生
活
，
用
亞
里
士
多
德
的
觀
念
來
說
，
有
助
於
造
就
好
的

「
統
治
者
」
。
可
是
，

群
體
生
活
非
常
複
雜
，
顯
然
需
要
其
他
的
價
值

。

除
了
「
愛

」
'
諸
如
理
性
、
自
制
、
禮
貌
、
容
忍
、

守
法
、
誠
實
、
知
識
、
公
平
、
正
義
、
效
益
都
不
可
少
。

我
們
似
乎
沒
有
理
由

宣
稱
，

「愛
」
一
定
比

其
他
價
值
重
要
。

「
愛
」
甘
為
什
麼
比
「
誠
實
」
重
要
?

一
個
慷
慨
捐
款
濟
貧
卻
又
大
量
逃
稅
的
人
算
不

算
好
公
民
?
都
是
值
得
提
出
的
問
題

。

群
體
生
活
的

一
個
主
要
工
作
，
是
在
作
計

畫
和
決
定
時
，
考
慮
不
同
的
偏
好
，
哪
些
價
值

最
終
獲

得
採
納
，
比
重
佔
多
大
，
通
常
取
決
於
問
題
的
性

質
與
當
事
人
的
心
態
。

整
體
來
說
，
群
體
生
活
中
的

價
值
應
該
多
元
而
均
衡

。

價
值
過
於
集
中
，
容
易
導
致

重
大
的
缺
陷

。
譬
如
，

一
個
以

「
平
等
」
為
絕

對
優
先
的
社
會
，
不
免
犧
牲
發
展
和
創
造
性

。

強
調

「
愛
」
而
忽
略
其
他
價
值
，
恐
怕
就
會
有
博
感
情

不
顧
是
非
的
後
果
。

總
之
，
這
裡
表
達
的
看
法
是
，
公
民
倫
理
應
包
含
多
種
價
值
，
過
於
注
重
單

一
價



自盟

值
是
不
合
理
的
。

其
次
，

「
愛
」
基
本
上
是
主
觀
的

。

社
會
的
規
模
很
大
，
成
員
多
為
互
不
了
解
的
陌
生
人
，
穩
定

的
生
活
秩
序
的
形
成
，
必
須
依
靠
合
理
行
為
法
則
(
法
律
、
風
俗
習
慣
)
的
建
立
與
遵
行
。
如
何
建
構

這
些
準
則
，
則
又
多
有
賴
社
會
集
體
的
常
識
判
斷
以
及
理
性
的
反
思
與
批
評
，
主
觀
的
差
旦
首
心
似
乎
用
處

不
大
。

這
個
過
程
意
謂
，
人
民
參
與
公
共
事
務
，
除
了
愛
心
，
還
須
運
用
其
他
能
力

。

提
倡
仁
愛
的
孔

子
說
:

「
好
仁
不
好
學
，
其
蔽
也
愚
」
(
《
論
語
陽
貨
》
)
，
或
許
還
是
具
有
現
代
意
義
的
警
語
。

再
者
，
即
使
在
感
情
的
範
疇
，
「
愛
」
也
不
見
得
是
公
民
倫
理
所
最
需
要
的
情
操
，
也
許
「
尊
重

他
人
」
與
公
民
倫
理
的
關
係
更
密
切

。
「
愛
」
和
「
尊
重
」
的
性
質
相
當
不
同

。
「
愛
」
是

一
種
強
烈

的
、

向
外
欲
求
的
情
感
，
由
於
強
度
高
，
可
能
帶
有
佔
有
的
欲
望
，
但
也
有
自
我
犧
牲
的
傾
向

。
「
尊

重
」
則
是

一
種
不
干
涉
、

肯
定
他
人
的
意
態
，
是

一
種
平
靜
的
心
情

。
「
愛
」
和
「
尊
重
」
是
可
以
並

存
的
，
有
的
父
母
既
愛
小
孩
，
也
尊
重
小
孩
。
但
兩
者
不
必
然
並
存
，
再
以
親
子
關
係
為
例
，
有
的
父

母
愛
小
孩
，
但
不
尊
重
他
們
|
|

一
定
要
他
們
唸
醫
科
。

前
文
提
及
，
「
愛
」
顯
然
是
公
民
倫
理
不
可
或
缺
的
一
部
分

，

它
在
公
民
倫
理
的
積
極
面
或
作
為

面
扮
有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愛
國
心
、
鄉
土
意
識

、

社
區
服
務
、
慈
善
撫
貧
在
很
大
程
度
上
都
是
「
愛

」
的

表
現
。

不
過
，
即
使
在
公
共
事
務
與
公
益
活
動
的
層
次
，
「
尊
重
」
也
可
以
是
重
要
的
資
源

。
一
九
九

Q 
lDl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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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年
華
航
客
機
在
名
古
屋
發
生
空
難
，
日
本
警
察
對
待
罹
難
者
遺
體
與
家
屬
的
態
度
廣
獲
好
評

。
有
的

家
屬
問
，
他
們
不
是
台
灣
人
，
為
什
麼
對
我
們
這
麼
好
?
日
本
警
察
表
現
的
是
普
遍
主
義

(
5
2
2
ω。
-
3
5
)的
態
度
，
這
種
態
度
似
乎
較
遠
於
「
愛
」
，
而
近
於
「
敬
」
|
|
敬
業
、
尊
重
受
難

者
。
「
愛
」
是

一
種
強
烈
的
情
感
，
除
了
像
德
蕾
莎
修
女
這
類
的
宗
教
家
，

一
般
不
易
持
久
，
更
難
以

廣
泛
施
予

。
「
尊
重
」
則
比
較
容
易
發
展
成
善
待
他
人
的
習
慣

。

在
公
共
生
活
中
，
我
們
必
須
經
常
面

對
陌
生
人
，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「
尊
重
」
很
能
彌
補
「
愛
」
的
盲
點

。

在
公
民
倫
理
的
問
題
上
，
「
愛
」
最
不
發
生
作
用
的
，
是
在
消
極
面
或
不
作
為
面

。

這
個
方
面
是

指
個
人
行
為
如
何
避
免
侵
犯
他
人
與
公
共
權
益
，
具
體
而
言
，
大
概
包
括
守
法
和

一
般
所
謂
的
公
德

心
。

要
做
到
這
兩
件
事
，
根
本
無
須
動
用
到
愛
心

.. 

不
蓋
達
建
、
開
車
禮
讓
行
人
、
不
製
造
噪
音
，
於

「
愛
」
何
有
哉
?
尊
重
他
人
倒
可
能
是
必
要
的
心
理
狀
態
。
反
過
來
說
，
如
果
有
人
愛
心
飽
滿
，
但
沒

有
尊
重
他
人
的
習
慣
，
又
漠
視
法
律
，
也
不
會
是
好
的

「被
統
治
者
」
。

在
現
代
公
民
社
會
，
尊
重
他
人
還
有
一
個
特
別
的
意
義
。
現
代
的
民
主
憲
政
體
制
莫
基
於
基
本
人

權
的
理
念
，
這
種
體
制
的
首
要
原
理
是
，
社
會
對
於
集
體
福
祉
的
追
求
，
應
以
確
保
個
人
自
由
為
前

提
。

要
使
民
主
憲
政
的
體
制
持
續
發
展
，
精
神
得
以
維
繫
'
個
人
權
益
必
須
成
為
生
活
中
的
重
要
價

值
。
尊
重
他
人
的
社
會
意
涵
，
其
實
就
是
不
侵
犯
他
人
之
權
益
，
如
果
這
種
態
度
普
遍
化
，
大
多
數
人



的
權
益
都
能
獲
得
穩
固
的
保
障

。

簡
單
地
說
，
尊
重
他
人
的
意
態
與
現
代
社
會
中
自
由
之
維
繫
是
息
息

相
關
的
。

再
來
要
檢
討

善
惡
思
想
與
公
民
倫
理
的
關
係
'
這
個
問
題
可
以
分
為
形
式
和
實
質
兩
方
面
來
考

察
。

在
形
式
方
面
，
我
們
可
以
問
.. 

行
善
的
觀
念
對
公
民
倫
理
的
培
餐
有
沒
有
幫
助
?
如
果
有
，
幫
助

在
哪
裡
?
這
個
問
題
不
容
易
回
答
，
因
為
「
善

」
泛
指
道
德
上
好
的
、
有
正
面
價
值
的
事
物
，
至
於
這

些
事
物
有
什
麼
特
性
，
則
依
不
同
的
倫
理
體
系
而
有
分
歧

。

在
中
文
的
語
義
上
，
一
般
所
謂
的
行
善
，

似
乎
是
指
主
動
、
積
極
地
去
做
好
事
，
單
純
盡
義
務
或
責
任
，
不
包
含
在
內

。

佛
教
的
「
十
善
」
意
指

「
惡
」
之
闕
如
，
條
目
有
不
殺
生

、
不
偷
盜
、

不
邪
淫
、
不
妄
語
等
，
屬
於
消
極
性
的
規
範
，
在
漢
人

文
化
中
應
該
算
是
例
外

。

依
據
以
上
對

「
行
善
」
語
義
的
判
斷
，
善
惡
倫
理
與
公
民
倫
理
的
作
為
面
頗

有
呼
應
，
與
不
作
為
則
幾
乎
全
無
干
係

。

在
台
灣
，
如
果
有
人
把
過
馬
路
不
闖
快
車
道
稱
作
行
善
，
大

概
會
被
看
成
傻
瓜
。

既
然
中
國
傳
統
的
社
會
性
行

善
觀
念
大
體
無
助
於
培
養
消
極
面
的
公
民
倫
理
，
哪

種
觀
念
具
有
這
樣
的
力
量
呢
?
個
人
的
看
法
是
，
責
任
倫
理
與
角
色
倫
理
的
意
識
或
許
有
，
可
惜
在
傳

統
漢
人
文
化
，
這
些
意
識
大
抵
局
限
於
家
庭
的
範
圈
。
清
初
善
書
《
彙
塞
功
過
格

V
稱
此
為
「
盡

倫
」
。

至
於
善
惡
倫
理
的
實
質
內
容
，
前
文
說
過
，
大
概
有
忠
孝
倫
常

、
社
會
倫
理
、

宗
教
倫
理
三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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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
。

其
中
社
會
倫
理
大
都
與
助
人
救
難
、
造
福
鄉
旦
有
關

。
譬
如
，
約
撰
於
明
代
的

《
文
昌
帝
君
陰
鷺

文
》
要
求
人
們
.. 

「
濟
貧
如
濟
酒
轍
之
魚
，
救
危
如
救
密
羅
之
雀
，
特
孤
恤
寡
，
敬
老
憐
貧

」
'

「
點

夜
燈
以
照
人
行
，
造
河
船
以
濟
人
渡
」

o

《
關
聖
帝
君
覺
世
真
經

V
提
及
的
社
會
性
德
目
還
包
括
捨
藥

施
茶
、
造
橋
修
路
。

很
明
顯
，
依
本
文
的
分
析
架
構
，
這
些
都
屬
於
公
民
倫
理
的
積
極
面

。

個
人
在
傳

統
善
書
中
，
只
發
現

一
項
常
見
的
消
極
性
社
會
德
行
，
就
是
要
商
人
斗
秤
公
平
，
不
得
作
弊
，
大
約
這

是
日
常
生
活
中
引
起
很
大
困
擾
的
問
題

。

現
在
要
為
全
文
作
總
結

。

從
本
文
對
台
灣
社
會
性
民
間
倫
理
的
考
察
看
來
，
無
論
就

「
愛
」
的
觀

念
或
善
惡
倫
理
而
言
，
台
灣
道
德
意
識
的
重
點
都
在
公
民
倫
理
的
積
極
面
，
至
於
消
極
面
或
不
作
為

面
，
傳
統
的
資
源
很
少

。

台
灣
目
前
行
善
和
參
加
公
益
活
動
的
人
很
多
，
但
不
守
法
、
缺
乏
公
德
心
的

行
為
也
很
普
遍
，
公
共
秩
序
混
亂
。
這
個
現
象
跟
我
們
道
德
意
識
的
結
構
是
吻
合
的
，
不
能
不
說
兩
者

具
有
因
果
關
係
。
許
多
人
感
覺
，
台
灣
的
公
民
倫
理
不
發
達
，
依
照
本
文
的
分
析
，
根
本
的
問
題
在
於

欠
缺
消
極
面
的
公
民
倫
理
素
養

。

在
積
極
性
的
方
面
，
似
乎
人
們
最
能
體
會
的
，
仍
是
傳
統
關
注
的
慈

善
救
難
、
造

一幅
鄉
里
之
事
，
至
於
現
代
公
民
政
治
社
會
參
與
權
利
的
運
用
，
則
顯
得
認
識
薄
弱
，
行
為

也
普
遍
不
合
規
範

。
譬
如
，
開
會
無
章
法
，
討
論
議
題

言
辭
粗
暴
，
賄
選
橫
行
，
把
選
舉
權
當
商
品
出

售
，
都
是
顯
著
的
例
子

。



圖圖EE雪白型i

社

如
果
本
文
的
分
析
大
體
可
從
，
對
於
如
何
改
善
台
灣
公
民
倫
理
的
狀
態
，
可
以
提
出
以
下
兩
點
基

本
意
見
。

第
一
，
台
灣
人
民
對
公
民
基
本
規
範
的
認
識
相
當
薄
弱
，
遵
守
的
意
願
也
低
，
總
能
輕
易
找

到
理
由
佔
社
會
的
便
宜

。

「
公
私
之
分
」
為
漢
人
文
化
之

一
大
弱
點
，
是
十
九
世
紀
末
期
以
來
中
西
人

士
逐
漸
認
識
到
的

。

台
灣
在
歷
經
日
本
統
治
和
西
方
文
化
的
衝
擊
後
，
似
乎
仍
然
病
病
沈
重

。

要
有
效

改
善
這
個
景
況
，
在
思
想
的
層
面
，
恐
怕
必
須
建
立
個
人
與
陌
生
人
之
問
、
個
人
與
社
會
整
體
之
間
的

新
倫
常
關
係
。
這
些
倫
理
關
係
不
必
|
恐
怕
也
不
可
能
|
以
「
愛
」
為
基
礎
，
尊
重
他
人
的
意
識
和
責

任
觀
念
應
該
就
足
夠
了
。
個
人
以
為
，
消
極
性
的
公
民
倫
理
是
合
理
的
社
會
合
作
的
基
礎
，
應
該
作
為

優
先
努
力
的
方
向
。

第
二
，
在
社
會
參
與
的
問
題
上
，
我
們
應
在
傳
統
仁
愛
行
善
的
觀
念
之
外
，
重
視

現
代
公
民
權
利
的
認
識
與
運
用
能
力
，
使
我
們
的
社
會
不
但
有
善
人
，
也
有
具
自
治
能
力
的
國
民

。

本
文
主
張
，
台
灣
的
民
間
倫
理
未
能
涵
蓋
公
民
倫
理
的
不
作
為
面

。

需
要
聲
明
，
這
是
就
大
體
而

言
，
這
方
面
的
因
子
還
是
存
在
的
，
只
是
甚
為
稀
疏
。
著
名
的
《
了
凡
四
訓
》
(
明
末
袁
黃
撰
)
中

「
愛
敬
於
心
」
的
想
法
，
就
是
一
個
例
子
。
袁
了
凡
說
.. 

「
君
子
所
存
之
心
，
只
是
愛
人
敬
人
之
心
。

蓋
人
有
親
疏
貴
賤
，
有
智
愚
賢
不
肖
，
萬
品
不
齊
，
皆
吾
同
胞
，
皆
無
一
體
，
孰
非
當
愛
當
敬
者
?
」

我
們
不
必
同
意
這
段
話
裡
萬
物

一
體
的
思
想
，
但
其
中
普
遍
「
敬
」
(
尊
重
)
人
、
平
等
待
人
的
觀

念
，
值
得
我
們
珍
惜
彰
顯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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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文
還
曾
說
過
，
「
守
法
」
是
公
民
倫
理
不
作
為
面
的
核
心
要
項
，
這
個
觀
念
的
倫
理
意
義
在
台

灣
似
乎
不
受
注
意
，
因
此
這
裡
不
避
蛇
足
，
提
出
一
個
看
法
，
以
為
本
文
的
結
束
。
依
照
自
由
主
義
的

政
治
思
想
，
在
民
主
體
制
，
人
民
有
道
德
權
利
不
服
從
法
律
。
但
這
是
有
條
件
的
，
不
服
從
只
有
在
法

律
未
依
正
當
程
序
訂
定
或
抵
觸
個
人
良
心
、
信
仰
的
情
況
，
才
有
合
理
性

。

這
就
是
有
名
的
「
公
民
不

服
從
」
論

(
2已
全

g
g
e
g
c
o
)
。

從
這
個
觀
念
，
我
們
或
許
可
以
反
推
，
因
為
個
人
的
方
便
或
利

益
任
意
不
守
法
，
是
不
合
理
的
，
可
以
稱
為
「
非
公
民
的
不
服
從
于
口
口
的
立
己
已
z
s
a
Z
D
Q

。

' 




